2013年观赏石鉴评师资格评审办法(最新)
2013年08月15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观赏石文化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促进观赏石鉴评师资格评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根据国土资源部评审专业资格有关规定，结合中国观赏石行业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观赏石鉴评师应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和良好的科学、文化、艺术素养，对观赏石有较高的鉴赏、鉴评能力。

第三条  观赏石鉴评师资格分三个等级：特级鉴评师、一级鉴评师、二级鉴评师。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基本条件

1、具高中以上学历，或获得国家确认的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2、须是中国观赏石协会会员；

3、参加观赏石鉴评师培训班并取得结业证书。

第五条  一级、二级鉴评师专业条件

  1、具备一定的赏石经历(指介入观赏石活动年限)、鉴评资历(指参加各级观赏石展会鉴评工作经历)、理论水平(指发表有关赏析观赏石文章、论文、专著等)。

2、量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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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评评委资历，发表文章论文栏中应分别至少符合其中一项)

第六条  特级鉴评师专业条件

1、评为观赏石一级鉴评师资格5年以上；

2、介入观赏石活动年限20年以上；

3、出版（主编）观赏石理论专著2本以上；

4、担任国家、省级观赏石展会评委主任5次以上；

5、在国家、省级赏石论坛上作主题演讲3次以上。

第七条  首次申报原则上只能申报二级鉴评师资格。具备以下条件也可直接申报一级鉴评师：

1、已取得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2、介入赏石活动年限10年以上；

3、收藏的观赏石、鉴赏水平、以及在促进各地赏石事业发展等方面有较高知名度。

第三章    评审标准

第八条 在符合鉴评师资格申报的基本条件和专业条件的基础上进行鉴评师资质的综合评价。

第九条  鉴评师培训班理论考试和《观赏石鉴评标准》实践考核成绩为鉴评师资格评审的参考依据。

第十条  二级鉴评师资质评价

符合第二章第四条及第五条中二级量化条件的标准，并对申报者进行综合评价；

1、较熟悉《观赏石鉴评标准》，了解某类观赏石或几类观赏石的特征和鉴评准则；

2、了解观赏石基础知识，发表有赏析赏评观赏石的文章或论文；

3、积极参与促进赏石事业发展的各项活动，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职业品德。

第十一条  一级鉴评师资质评价

符合第二章第四条及第五条中一级量化条件的标准，并对申报者进行综合评价：

    1、熟悉和掌握《观赏石鉴评标准》，了解多类观赏石，或精通某类观赏石的特征和鉴评准则；

2、赏石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发表的文章、论文水平较高；

3、科学、文化、艺术素养较高，赏析和鉴评观赏石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4、积极参与促进赏石事业发展的各项活动，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职业品德。

第十二条  特级鉴评师资质评价

符合第二章第四条与第六条的标准，并对申报者进行综合评价；

    1、赏石经历资深，品格高尚，弘扬发展赏石文化成绩显著，在国内外赏石界享有一定声誉；

    2、深刻了解和掌握《观赏石鉴评标准》，熟悉多种类型观赏石特征和鉴评准则；

3、有深厚的观赏石基础知识、较高的理论水平，发表的观赏石专题文章或专著理论性强，具有指导意义；

4、有丰富的鉴评经验，经常主持、指导、参与国家和省级组织的观赏石鉴评或研讨工作；

5、科学、文化、艺术素养较高，赏析和鉴定各种类型观赏石的水平和能力得到同行专家的普遍认可；

6、基本掌握古汉语。

第四章   评审组织

第十三条 按照国土资源部有关规定，组建观赏石鉴评师评审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和观赏石鉴评师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

第十四条 领导小组负责评审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审定，由国土资源部相关业务司局领导、中石协领导及有关人员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理具体业务工作。

第十五条  评委会负责观赏石鉴评师资格评审，评委会由9—13人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1—2人。评委会对领导小组负责。

第五章   评委会委员

第十六条 评委资格要求

1、评委须是本领域具有国家确认的有关技术岗位高级技术职称或具有观赏石一级鉴评师资质；

2、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业内情况；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办事公道，群众公认。

第十七条  评委产生程序

1、根据评委资格要求建立鉴评师评审委员会专家库；

2、各年度评委从“评审委专家库”名单中以抽签方式产生。

第十八条  评审工作纪律

1、评委要依据被评审人的申报材料，全面、客观、公正、认真负责地按评审标准综合评价，提出评审意见；

2、评委要严格遵守评审的各项要求，保守秘密，实行回避制度。

第六章   评审程序

第十九条 鉴评师资格评审按申报、初审、评审、公示、审定公布、发证六个程序进行。

第二十条 依据中国观赏石协会申报通知，申报人按要求填写申报表，由省、市级或当地协会填写推荐意见。

第二十一条 申报人填写的申报内容和提交的相关材料要详实，推荐单位（人）要实事求是，认真填写推荐意见，对弄虚作假者视情节轻重取消一定年限的评审资格。

第二十二条 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初审小组，并负责初审。可在申报人员较集中的地区挑选当地协会领导或专家参与初审。

第二十三条 评委会根据评审标准对申报人进行评审，表决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须得到半数以上评委的同意方可通过。

第二十四条  评审结果公示20天后，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整理公示意见报领导小组审议，按领导小组审定结果公布鉴评师资格名单。

第二十五条  观赏石鉴评师证书由中国观赏石协会颁发。

第二十六条  申报评审鉴评师资格，需缴纳申报、评审费（初审合格缴纳评审费）。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观赏石鉴评师资格证书属资质认证，非任职证书。

第二十八条  观赏石鉴评师应遵守《观赏石鉴评师行为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中国观赏石协会负责解释。
